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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韓國地區「臺灣獎學金」受獎人遴選簡章 

 

一、 目的： 

    為鼓勵積極進取、具發展潛力之優秀韓國青年赴臺灣攻讀碩、博士學位。 

 

二、獎學金申請資格： 

(一) 具大學以上學校畢業學歷，學業成績優良，品行端正之韓國籍人士。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1. 具僑生身分或中華民國國籍。 

2. 已保留臺灣各大學校院學籍或已在臺註冊入學就讀國內大學校院者。但申

請下一階段學位獎學金之應屆畢業生，不在此限。 

3. 曾在臺就讀擬申請之同一級學位課程。 

4. 在臺就學期間為臺灣各大學校院依據與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所招收

之交換學生或雙（聯）學位生。 

5. 受領本計畫各級學位課程獎學金總期限超過五年。 

6. 曾被撤銷本獎學金或註銷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 

7. 在臺就學期間同時受領臺灣政府機關（構）或學校所設置之獎補助金；其

不包括由就讀學校配合本獎學金執行計畫，於超過教育部補助學雜費上限

金額時，所提供受獎生學雜費優惠。 

8. 6月 30日前無法取得畢業證書者。 

(三) 申請人應於各校規定申請期限內，自行向大學校院申請入學。 

 

三、 獎學金名額：6名。 

 

四、 獎學金待遇： 

(一) 生活補助費每名每月新臺幣二萬元整。 

(二) 學費及雜費（包含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學費及雜費每學期於新臺幣四萬  

元以內，由臺灣教育部核實補助，超過新臺幣四萬元者，不足部分由受獎生

自行繳交就讀學校;雜費不包括代收代辦費、論文指導費、保險、住宿及網路

使用費等相關費用，受獎生自行負擔。 

(三) 臺灣大學校院得提供受獎生學雜費優惠，請受獎生自行向擬就讀學校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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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獎學金核給年限：碩士二年，博士四年。每名受獎生受領本獎學金總期限累計 

     不得超過 5年。年度受獎期間自每年 9 月 1日起至次年 8月 31 日止。 

 

六、 應繳申請文件： 

(一) 「臺灣獎學金申請表」中文版乙份（住址及郵遞區號請用韓文加註）。 

(二) 護照或足以證明所屬國籍之其他證件影本。 

(三) 最高學歷證明書乙份（此最高學歷如係在臺灣以外地區獲得者，該證明文件

須經中華民國駐該國或最鄰近該國之使領館或代表處、辦事處驗證；此驗證

得在被錄取為本獎學金受獎人時補辦之，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經認證之

中文或英文譯本）。 

(四) 申請碩士學位者，須繳大學全部修業成績單；申請博士學位者，須繳碩士班

全部修業成績；學業成績 GPA總平均分數 4.5分為滿分時，平均分數應達

GPA3.5分以上（學業成績單非 GPA者，請換算為 GPA） 。  

(五) 參加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進階高階級」或「流利精通級」測驗成

績單暨證書影本。 

(六) 申請來臺就讀全英語學程者，不須提交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應提具

托福測驗成績，或其他經韓國政府認可之英語能力測驗證明中級程度以上影

本資料。擬就讀校系所及學位應為中華民國教育部認可之英語學程，非本部

認可之英語學程者，應由申請者逕向擬就讀大學校院取得學校（非校內單位）

開立之全英語學程證明文件。 

(七) 已向臺灣相關大學校院申請入學之證明文件影本（例如:入學申請繳納報名費

之收據影本、入學申請表影本、申請學校已收件之回條或電子郵件）。 

(八) 校長、教授或導師等推薦信 2封。 

 

上述資料，於本年 3月 29日前依序裝入信封以掛號郵件寄達駐韓教育組。 

相關申請資料皆須於 3月 29日前寄達教育組，非以郵戳為憑。 

 

地址：03186首爾市鍾路區世宗大路 149 光化門大樓 6樓 

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教育組 

 

七、 受獎生畢業回韓或獎學金期限屆滿後，應將聯繫資訊告知駐韓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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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審核作業： 

(一) 2019年 1月 31日至同年 3月 29日韓國國立國際教育院於網頁上公告本獎學

金簡章，並通告韓國各大學校院。 

(二) 依書面審查結果於申請截止後 2週內通知面試，書面審查落選者不另行通知。 

(三) 面試於 4 月底前舉行，再依書面及面試成績合計結果，擇正取 6 名、備取 2

名。面試場所為駐韓國臺北代表部教育組辦公室。 

(四) 正取人應於本年 6月 30日前，將其所獲臺灣相關大學校院所發碩/博士班入

學許可文件影印本及獎學金同意書送達駐韓教育組。未依期限完成者，視同

放棄本獎學金，將由備取生遞補。 

(五) 經核定為本獎學金受獎人者，須依駐韓教育組所訂時間（約本年 7月中旬），

參加赴臺留學行前說明會，瞭解本獎學金受獎相關權利、義務及相關規定。 

 

九、獎學金之停發、廢止或撤銷： 

(一) 受獎生註冊入學後，除寒暑假未到校上課外，每月曠課時數超過三分之一，

經查證屬實者，停發不在學月份生活補助費，並視實際情況由就讀學校廢止

其獎學金。 

(二) 受獎生以交換學生或雙（聯）學位生身分出國就讀者，應廢止其獎學金，所

餘受獎期限不得保留或展延。 

(三) 因就讀學校課程規定，須出國實習者，應停發不在臺期間之生活補助費，且

不予補助該學期學費及雜費。 

(四) 觸犯法律、受就讀校院記大過處分、休學或受退學處分，應廢止其獎學金。

但因轉校、系或經原就讀學校辦理自請退學者，不予廢止獎學金。 

(五) 每學期註冊時，未能於就讀之大學校院規定期限內，向其提具居留事由為就

學之外僑居留證影本，或於受獎期間變更為就學以外之其他居留事由，應廢

止其獎學金。 

(六) 受獎生未配合教育部針對臺灣獎學金生之政策，參與其他語文、文化等教

學、交流、活動者，應廢止其獎學金。 

(七) 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未達各校標準者，停發一個月獎學金；近二個連續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均未達各校規定標準者，廢止自下一學期起之獎學金。 

(八) 受獎生申請獎學金所繳文件或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或填列不實

等情事，撤銷其獎學金，並追繳自受獎日起至撤銷受獎日止教育部補助之生

活補助費及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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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 受獎人應於學校註冊日前抵達學校，辦理報到手續。 

(二) 轉學、轉系或休學時，應依臺灣獎學金作業要點規定程序辦理。 

(三) 本簡章未盡事項，另依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獎學金作業要點」暨就讀學校

相關規定辦理。 


